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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目的 項目 實施方法 時程 

醫療費用合理成長 

 

一、醫療費用申報

輔導管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無基期院所： 

依中區公布開業地區(註 1)每萬人口

中醫師數(註 2)，分五級輔導管理。 

 

1. 在每萬人口中醫師數 5 人以上之

地區開業。 

 

2. 在每萬人口中醫師數 3.2 人～4.9

人之地區開業。     

 

3. 在每萬人口中醫師數 2.2 人～3.1

人之地區開業。     

 

4. 在每萬人口中醫師數 1.4 人～2.1

人之地區開業。            

 

5. 在每萬人口中醫師數 1.3 人以下

之地區開業。  
 

二、原執業院所： 

1. 原執業院所因故更換負責醫師，視

同無基期院所。 

 

2. 對於一年內變更負責醫師兩次

（含）以上之院所。 

 

3. 原執業院所，因新增醫師，造成申

請點數成長率異常之前百分之十

者。 

 

4. 院所之遷移，由每萬人口中醫師數

密度高地區遷往密度低地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前 6 個月案件全審，後 18

個月案件論人歸戶隨機抽

審。 

前 6 個月案件加重抽審所

有案件 50％，後 18個月案

件論人歸戶隨機抽審。 

嚴審二年。 

 

 

抽審半年。 

 

 

抽審三個月。 

 

 

 

 

抽審二年。 

 

 

抽審二年另加重審查三個

月，必要時得延長。 

 

加重嚴審。 

 

 

 

隨機抽審 3個月 

 

 

 

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 

每季 

 

 

每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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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項目 實施方法 時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積極改善異常

診療行為 

5. 院所之遷移，由每萬人口中醫師數

密度低地區遷往密度高地區。 

 

 遷移至每萬人口中醫師數 5 人以

上之地區。 

 

 遷 移 至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

3.2-4.9人之地區。 

 

 遷 移 至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

2.2-3.1人之地區。 

    

 遷 移 至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

1.4-2.1人之地區。 

       

6. 無基期院所，列審未滿 2年，如有

遷移時。 

 

7. 已遷移之院所於該區(如:由南投

市遷移至台中市北區)未滿 1 年

時，再遷移者。 

 

8. 院所在每萬人口中醫師數 2.2 人

以上之地區增加執業人數。 

 

9. 院所在每萬人口中醫師數 1.4 人

～2.1（含）人之地區增加執業人

數。 

 

10. 院所在每萬人口中醫師數 1.3 

（含） 人以下之地區增加執業人

數。 

 

不定期辦理各項醫療服務指標分析。 

 

比照無基期分五級管理以

論人歸戶隨機抽審方式抽

審。(排除同區遷址) 

抽審 1年 

 

 

抽審 9個月 

 

 

抽審 6個月 

 

 

抽審 3個月 

 

 

比照無基期分五級管理 

 

 

比照原已遷移(台中市北

區)地區之抽審方式、時

程。 

 

前 6 個月案件加重嚴審或

加重抽查，後 18個月案件

電腦隨機抽審。 

抽審半年 

 

 

 

正常抽審 

 

 

 

經指標分析結果，異常院

所進行加重抽審、輔導或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 

每月 

 

 

每月 

 

 

 

每月 

 

 

 

不定期 



中 醫 總 額 101 年管 理 計 畫 表 

 3 

目的 項目 實施方法 時程 

 約談等執行方式。 

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1. 提升中醫總額專業醫療服務品質 

 

 

 

2. 其他異常醫療模式之輔導 

 

 

 

 

3. 中醫醫療品質指標公開 

中醫總額專業品質之監測

指標項目異常院所，進行

各項輔導。 

 

其他醫療服務品質專案分

析結果異常，進行各項輔

導、實地審查或約談等執行

方式。 

 

提供公開中醫品質指標項

目。 

每季 

 

 

 

不定期 

 

 

 

 

年度內 

註 1：健保局中區業務組網站按季公布前季中部各鄉、鎮（市）地區每萬人口醫師數。

以 100年 7月院所特約為例，參考 100年第 2季季中月(100年 5月)每萬人口中醫

師。中央健康保險局網址：http://www.nhi.gov.tw。 

註 2：每萬人口中醫師數：分子為各季季中月(2、5、8、11月)各鄉、鎮（市）地區中醫

師人數，分母為各季季中月各鄉、鎮（市）地區設籍人口數。 

註 3:本辦法實施後，得按季檢討。 

註 4:自 99年 12月(費用年月)起，院所變更負責醫師或增加執業醫師，係為原負責醫師

之親生子（媳）、女（婿）、配偶，原抽審方式時程減半，惟每月仍需列入 26 項抽

審指標之篩選分析。(另依 101年第 1次中醫聯席會議提案 5決議增加配偶) 

註 5: 自 101 年 6 月(費用年月)起，列入專業審查 2 年之無基期院所，於實施審查滿 1

年，期間該院所未曾違反醫療、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等相關

法規且抽審指標值未超出篩選值，由健保局中區業務組與中執會中區分會共同評

估，得改為指標篩選抽審並列入觀察。 


